
 
附表九之一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災後廢棄物清理災害分級及應變決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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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通知成立本市災害防救中心，本局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市災害防救中心環

保組）及各防颱工作小組（區清潔隊同時為區災害防救中心環保組）。 

依氣象局預報評估可能災情，並依本局人力機具狀況，可否因應分為一般災情及嚴

重災情。 

 

區 隊 自

有 人 力

機 具 可

完 成 清

除者。 

區 隊 調

派 其 他

分 隊 機

具人力。 

 

區隊自有人力

機具，無法立

即完成清除

者。 

由指揮中心調

派，其他區隊

人力機具支

援，必要時申

請部分國軍支

援。 

重大災情： 

受災里面積參分之壹之里數達１５

里，受災里受災面積伍分之壹至參

分之壹之里數達３０里，或受災里

受災面積伍分之壹以下達９０里，

或經計算確超過本局清理能力者。 

指示民間機具待命，確認災情後全

力調度區隊機具人力全力救災，依

規劃請民間機具至報到地點報到，

並依垃圾臨時集散點、站清運垃圾

及污泥。 

街道垃圾清除告一段落，即立即由

委託廠商進行臨時轉運垃圾轉運至

掩埋場、或焚化廠。 



 

 

 

 

 

 

 


